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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晨晖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湖南晨晖律师事务所

关于 zOIB年湖南省娄底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一期 )

法律意见书

根据 《土地储备管理办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湖

南晨晖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
“
本所
”)作为 ⒛1g年湖南省娄底市土地储备专项

债券 (一期 )的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遵

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责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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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引言

一、释义

二、律师应声明的事项

1、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己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

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委托事宜的合法、合规进

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

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本所律师向委托人提出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清单,并得到了委托

人依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文件和对有关问题的说明,该等材料、文件和说明

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基础。本所律师还就委托事项所涉及的有关问题
4/19

除非本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

五家土地储备机构

娄底市土地矿产储各中心

双峰县土地矿产储备中心

冷水江市土地储备中心

涟源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新化县国土资源储备中心

本期债券 ⒛1g年湖南省娄底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一期 )

投资项 目
⒛ 18年湖南省娄底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一期 )对应投资项

目

《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土地储各管理办法》(⒛18年修订)(国土资规IzO1Tl17号 )

本所 湖南晨晖律师事务所

中兴财光华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中债资信 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一兀 人民币



湖南晨晖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向委托人有关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 ,或者通过向相关政府部门征询

取得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此外 ,对于本所律师认为对委托事项核查至关重

要而又缺少资料支持的问题 ,本所律师向委托人以及有关人员发出了书面询问、

各忘录 ,并取得了公司及相关人员对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的确认。

3、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委托事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 ,并不对会计、

审计、验资、资产评估、决策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

有关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专项评价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

和结论的引述 ,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

示或默示保证,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这些数据、结论的适当资格和能力 ,

对此本所律师依赖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意见对该等专业问题做出判断。

4、 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 ,非经本所事先书面同意 ,

本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5、 本所律师同意全部或部分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不

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6、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

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

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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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正文

一、本期债券的发行依据、额度及主体

1、 发行依据

根据 《信息披露文件》,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额度为人民币
7.56亿元 ,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在其官方网站披露的经湖南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 《关于 ⒛1g年全省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安排及
省级预算调

整方案 (草案)的报告》,“⒛1g年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核定湖南省地方政

府债务限额 田刀。3亿元 ,即在 ⒛17年债务限额 7BB7,3亿元的基
础上,新增 8婀

亿元⊙新增限额 840亿元中,可发行一股债券 4刀。2亿元,可举借外债
5.8亿元 ,

合计 侣3亿元 ,纳入一股公共预算管理 ;可发行专项债券 407亿元
,纳入政府性

基金预算管理。
”
本期债券发行的额度 7,56亿元在专项债券 40T亿元的可发行额

度内。

2、 发行额度申请

zO1g年湖南省娄底市土地储各项目募集资金规模为 7.56亿元。其中娄底
本

市级 4,28亿元、双峰县 1,02亿元、冷水江市 1亿元、涟源市
0.54亿元、新化县

o.72亿元。

3、 发行主体:本期债券的发行主体是湖南省人民政府 ,由湖南省人民政府

统一发行并转贷给市县级政府。

根据 《⒛1g年第一批湖南省土地储各专项债券
一 zO】B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

券 (六至八期 )信息披露文件》(以下简称 《信息披露文件》)记载并
经本所律师

核查 ,《信息披露文件》包含了债券情况、区域情况
、项目情况、财政经济情况、

资金平衡等主要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主体 《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和格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

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信息披露文件》引用 《法律
意见书》相关内容与 《法

律意见书》无矛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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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储备机构的资格

1、 土地储备机构的基本情况

(1)娄底市土地矿产储备中心

名称:娄底市土地矿产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31300狃 838373驴

住所:娄底市湘中大道国土资源局办公楼十楼

法定代表人:吴伟庭

经费来源 :财政补贴

开办资金:17134万元

类型:事业单位

业务范围:为合理利用、保护开发土地资源提供管理,实施有关土地及矿产

的收购、收回、储备、经营开发管理等相关工作。

举办单位:娄底市国土资源局

有效期:自 zO1T年 11月 30日至 ⒛” 年 3月 31日

(2)双峰县土地矿产储备中心

名称:双峰县土地矿产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纪】321弘590135臼

住所:双峰县永丰镇城中路 169号

法定代表人:邓智毅

经费来源:财政补贴

开办资金:8oOO万元

类型:事业单位

业务范围:实施土地收购、收回;新增建设用地的储备。

举办单位 :双峰县国土资源局

有效期:白 ⒛15年 3月 zO日 至 2mo年 3月 31日

(3)冷水汪市土地储备中心

名称:冷水江市土地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鲳 1381弭83S3/s9L

住所:冷水江市布溪体育西路 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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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欧阳跃常

经费来源:全额拨款

开办资金:4万元

类型:事业单位

业务范围:保护土地资源 ,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开发,负责对城市规划

区内需要调整使用的存量土地、旧城改造用地、新增建设用地及闲置土地的收购、

储备和土地出让前期工作;负责对不急于收购储备或受财力限制一时无资金收购

的土地进行信息储备。

举办单位:冷水江市国土资源局

有效期:自 ⒛1B年 7月 17日 至 ⒛⒛ 年 7月 】T日

(4)涟源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名称:涟源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纪 B8270g3g37绲 B

住所:涟源市人民路

法定代表人:颜赛华

经费来源 :全额拨款

开办资金:8万元

类型:事业单位

业务范围:拟定并实施有关收回、收购、储备土地的规划、计划方案,统一

收回、收购、储各国有存量土地和新增建设用地 ,依法管理、开发、经营进入储

备库的土地、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经营性用地 ,协助市政府搞好批次征

地。

举办单位:涟源市国土资源局

有效期:自 ⒛16年 4月 7日 至 ⒛21年 4月 7日

(5)新化县国土资源储备中心

名称:新化县国土资源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侣1322MBOMzg25XX

住所 :新化县梅苑南路

法定代表人 :邹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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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来源:全额拨款

开办资金:2万元

类型:事业单位

业务范围:负责全县土地收购,储备和土地出让前期工作。

举办单位:新化县国土资源局

有效期:自 ⒛16年 12月 27日至⒛9~O年 3月 31日

2、 土地储备机构的资格

根据 《关于印发 〈湖南省土地储备机构名录 (⒛1g年版 )〉 的通知》(湘国

土资办发IzO1g11z8号 ),五家土地储备机构均为纳入国土资源部名录管理的土地

储备机构。其中 :

(1)娄底市土地矿产储备中心的名录代码为 TC鲳 1300;批准单位为娄底市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文号为编办 [2005]5号 ;行政隶属是娄底市国土资
源局。
(2)双峰县土地矿产储备中心的名录代码为 TC431321;批准单位为双峰县

人民政府办公室;批准文号为双政办发 [2014]34号 ;行政隶属是双峰县国土资
源局。
(3)冷水江市土地储各中心的名录代码为 TC鲳 1381;批准单位为冷水江市

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文号为冷编办 [2OO3]06号 ;行政隶属是冷水江市国土资
源局。
(4)涟源市土地收购储各中心的名录代码为 ℃鲳 1382;批准单位为涟源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批准文号为涟政办发 [2011]15号 ;行政隶属是涟源市国土资
源局。
(5)新化县国土资源储备中心的名录代码为 TC鲳 1322;批准单位为新化县

机构编制委员会 ;批准文号为新编发 [2OO6]7号 ;行政隶属是新化县国土资源局。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顼目的实施方为以上五家土地储备机构。五家土地储备

机构均系经批准成立、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且被纳入国土资源部名录管理的土

地储备机构,具备土地整理、储备的主体资格。

三、储备地块的情况

根据五家土地储备机构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

1、 娄底市本级土地储备项目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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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 目地块概述

娄底市本级土地储备项目由娄底市土地矿产储备中心作为土地储备机构 ,共

收储土地 5宗 ,拟收储土地面积 377'628.80平 方米。

娄底市本级土地储备项目具体情况见下表 :

单位:平方米,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四至范围
规划

用途
面积 收储时间

预计出让

时间

拟使用债

券金额

1

高铁南站

生态型片

区商住项

目

东至文宇

路、西至

新星南

路、南至

同辉街、

北至龙山

街

商住

3凹

 
 

·
3
7

8 201g年

12月

2023垒F6

月
8300.00

2

娄底市水

府示范片

区商住项

目

东至娄星

南路、西

Ξ圣/l、冫中

路、南至

孙水河、

北至静安

街

商住

85100

.41

2019年

12丿日

2023垄F4

月
7200.00

3

水洋生态

新区潭湖

片区商服

项目

东邻华星

路、西临

方石路、

南邻长青

街、北临

涟水河沿

江路

孱玎月艮
66405

.42

2019垄F3

月

2023垄F6

月
9300,00

4 娄底市湘 东至元富 商业 73511 2019生F3 2022垄F9 10000,00

I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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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15年 12月 29日 ,湖南省人民政府核发 (⒛15)政国土字第 2306号 《农
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同意对 “高铁南站生态型片区商住项目”土地进
行收储 ;

⒛15年 5月 6日 ,湖南省人民政府核发 (⒛15)政国土字第 612号 《农用
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同意对 “娄底市水府示范片区商住项目”土地进行
收储 ;

⒛18年 8月 7日 ,娄底市人民政府核发 《关于涟水南岸 (江龙滩大桥至东
二环段+白鹭村段)综合治理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娄国房征决
[~9O18]2号 ),将 “水洋生态新区潭湖片区商服项目”地块使用权予以收回,并
确权给娄底市土地矿产储各中心,同意对“水洋生态新区潭湖片区商服项目”土
地进行收储 ;

⒛15年 11月 10日 ,湖南省人民政府核发 (⒛15)政国土字第 1767号 《农
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同意对

“
娄底市湘中物流园家饰及日用品交易展

中物流园

家饰及日

用品交易

展示中心

建设项目

地块一

路、西至

元冲路、

南至永富

街

北至尤莉

街

娄底市湘

中物流园

家饰及日

用品交易

展示中心

建设项目

地块二

东至元富

路、西至

元冲路、

南至永兴

街、北至

永富街

商业

72337

,75

2019年 5

月

2023垄F5

月
8000,0o

(2)项 目地块的审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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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中心建设项目地块一
”
项目土地进行收储 ;

⒛15年 11月 10日 ,湖南省人民政府核发 (⒛ 15)政国土字第 1767号 《农

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同意对
“
娄底市湘中物流园家饰及日用品交易展

示中心建设项目地块二
”
项目土地进行收储。

2、 双峰县土地储备项目

(1)项 目地块概述

双峰土地储备项目由双峰县土地矿产储备中心作为土地储各机构 ,共收储土

地 3宗 ,拟收储土地面积 ⒉2`⒛ 8,σ 平方米。

双峰县土地储备项目具体情况见下表 :

单位:平方米,万元

八

驷̄
I
犭

·氵
︱
汀丨
 
.
‘

爿
∷丶
ο

`
￠

序 号 项 目名称 四至范围
规划

用途
面积 收储时间

预计出让

时间

拟使用债

券金额

1

双峰县县

城城东 1

号地块

东至程家

路、西至

沿河路、

南临肖家

路、北临

白玉街

居住

用地

兼容

商业

67950

.86

2019垄F3

月

2020-年≡5

月
2450.00

2

双峰县县

城城东 2

号地块

东临茅坪

路、西临

双荷路、

南临和森

路、北临

肖家路

居住

用地

兼容

商业

59011

,65

2019荃F5

月

2021垄F9

月
2340,00

3

双峰县县

城城东 3

号地块

东临双荷

路、西临

程家路、

南临复兴

居住

用地

兼容

商业

11533

5.56

2019垄F7

月

2022垄F2

月
5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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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北临

横塘路

合计

24229

8.07
10200.00

(2)项 目地块的审批情况

⒛18年 8月 8日 ,双峰县人民政府核发 《关于将白玉街、沿河路、肖家路、

程家路合围区域等三宗土地依法纳入土地收储计划的批复》(双政函 [2018I64号 ),

同意将
“
双峰县县城城东 1号地块

”
项目土地进行收储 ;

⒛ 18年 8月 8日 ,双峰县人民政府核发 《关于将白玉街、沿河路、肖家路、

程家路合围区域等三宗土地依法纳入土地收储计划的批复》(双政函 [201⒏ 64号 ),

同意将
“
双峰县县城城东 2号地块

”
项目土地进行收储 ;

⒛ 18年 8月 8日 ,双峰县人民政府核发 《关于将白玉街、沿河路、肖家路、

程家路合围区域等三宗土地依法纳入土地收储计划的批复》(双政函 [201S]m号 ),

同意将
“
双峰县县城城东 3号地块

”
项目土地进行收储。

3、 冷水江市土地储备项目

(1)项 目地块概述

冷水江市土地储各项目由冷水江市土地储备中心作为土地储备机圪 .共收储

土地 2宗 ,拟收储土地面积 135'738.0O平 方米。

冷水江市土地储各项目具体情况见下表 :

单位:平方米,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四至范围
规划

用途
面积 收储时间

预计出

让时间

拟使用债

券金额

1

冷水江市

双江凼地

块用地项

目

东临冷新

路、西抵民

房、南至民

房、北至原

·
电化总厂

居住

用地

(兼

容商

Ⅱ⒓)

66620

.00

2019垄F1

月

2022年

10月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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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
2o23年

6月

2019垄F10

月

69118

.40

居住

用地

(兼

容商

ⅡL)

东临冷新

居委会、西

抵冷园居

委会、南至

冷园居委

会及少许

民房、北抵

民宅

冷水江市

双江凼收

储项目

(2)项 目地块的审批情况

⒛08年 1月 10日 ,湖南省人民政府核发
(⒛⒅)政国土字第 10号 《农用

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同意对
“
冷水江市双江凼地块用地项目

”土地进行

收储 ;

⒛∞ 年 1月 10日 ,湖南省人民政府核发
(⒛OS)政国土字第 10号 《农用

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同 意对
“
冷水江市双江凼收储项目

”
土地进行收储。

4、 涟源市土地储备项目

(1)项 目地块概述

涟源市土地储各项目由涟源市土地收购储备
中心作为土地储各机构 ,共收储

土地 1宗 ,拟收储土地面积 116`gT9.OO平 方米。

涟源市土地储备项目具体情况见下表
:

R
冖

〓
扌
`
〓
 
`
恐

△
Ⅲ
亻

 
扌
〃
’
d
澍

单位:平方米 ,万元

5400,00

东至规划

的新中路、

南至涟源

市气象局、

涟源市新

中物流园

商住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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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至涟源

市电力局、

北至福源

路 (原环北

东路 )

合计

116879,

00
54EC0ia

(2)项 目地块的审批情况

⒛15年 3月 31日 ,湖南省人民政府核发 (⒛15)政国土字第 冫

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同意对上述土地进行收储。

5、 新化县土地储各项目

(1)项 目地块概述

新化县土地储备项目由新化县国土资源储各中心作为土地储各Ⅱ
丐·≡坟储

土地 2宗 ,拟收储土地面积 87`216.sO平 方米。

新化县土地储备项目具体情况见下表 :

单位:二
=扌

t· 万元

獭
掬

一'
'
〓

〓一〓一
 
一一一≡〓

计

 
玎

预

 
让

2018伺三12

月

30498

,60

东至麦坳

村安置小

区、西至颜

弯河、南至

颜弯河、北

至琅天公

路

商月艮

用地

新化县天

门健康养

生基地建

设项目

东至盛教

南路、西至

梅苑北路、

新化县
ˉ

2012年度

第一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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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各用地

地块一项

目

南至盛教

南路、北至

白沙洲大

道

合计

87216

.60

7200.00

(2)项 目地块的审批情况

⒛17年 9月 29日 ,湖南省人民政府核发 (⒛17)政国土字第 1526号 《农

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同意对
“
新化县天门健康养生基地建设项目

”
土

地进行收储 ;

2012年 11月 12日 ,湖南省人民政府核发 (⒛12)政国土字第 1838号 《农

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同意对
“
新化县 ⒛ 12年度第一批次储备用地地块

一项目
”
土地进行收储。

综上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投资项 目共涉及娄底市土地储备项目、双峰

县土地储备项目、冷水江市土地储备项目、涟源市土地储备项目、新化县土地储

备项目等十三个土地储备项目,上述土地储备项 目均已纳入本级国土资源管理

部门拟储备计划,或经过同级、省级人民政府的批准,且不存在抵押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文件

l、 专项评估报告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 (以下简称
“
中兴财光

华
”
)针对本次专项债券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中兴财光华(湘 )审专字(2018)

第 02011号],中兴财光华认为:本次融资项目收益为土地挂牌交易产生的现金

净流入,通过对⒛1T年以来项目周边地块成交情况等的查询,预期土地出让收

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对融资本息的覆盖情况为:2,zg。 预计土地出让产生的

现金净流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及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

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及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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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级报告

中债资信为对本期债券进行信用评级并出具 《评级报告》。本期债券的信用

等级为 AAA。

五、中介服务机构

1、 会计师事务所

中兴财光华作为专项评价机构为本期债券发行的审计机构并出具《专项评价

报告》。

中兴财光华现持有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于 ⒛】g年 01月 22日 核

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纪0111Og591sO342的 《营业执照》、现持有湖南省财

政厅于 ⒛1B年 2月 2日核发的 《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分所执业证书编

号: 110102054301)。

本所律师认为 :中兴财光华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的审计机构 ,具备为本期

债券发行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在专项评价报告上签字的执业会计师均具

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2、 律师事务所

湖南晨晖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 《法律意见

书》。

本所系湖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湖南省司法厅于

zO1g年 7月 3日 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鲳OOOO8田4m35XG的 《律师事务

所执业许可证》。

本所律师认为:湖南晨晖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

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

字的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3、 评级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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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行本期债券 ,发行主体聘请中债资信对本期债券进行信用评级并出具

《评级报告》。

中债资信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 911100005603叨 Og36),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的 《评级结果

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使用的评级机构名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发布

的 《评级结果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使用的评级机构名单》,经核查 ,中债资信

可以为本次债券进行信用评级。

本所律师认为 :中债资信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信用评级公司,具

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信用评级的资质。

六、结论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

1、 五家土地储各机构均系经批准成立、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且被纳入国

土资源部名录管理的土地储备机构 ,具备土地整理、储各的主体资格。

2、 本期债券投资项目己列入土地收储计划或经同级、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3、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对应的政

府性基金收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及利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4、 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顾问均具各相应的从业资质。

5、 上述土地储备项目已通过本所合法性审核,本期债券发行的项目具各准

入条件 c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陆份 ,经本所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

效 c

(以下无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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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 《湖南晨晖律师事务所关于⒛18年湖南省娄底市土地储

备专项债券 (一期)法律意见书》签字盖章页。)

负责人 :

经办律师 :

李顺

经办律师 : 艿 ″

黄凯

签署日期:'、彦年’ 月′⒎日

翳鞫 \

'描

酹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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